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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試辦學年學分實施計劃。 

（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民國 111年 12月 27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10173760A號令）辦理。 

二、目的： 

（一）協助學生奠定學、術科基礎，適應學生個別差異。 

（二）協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提昇學習效果。 

（三）落實能力本位精神，達成職校畢業標準。 

三、實施方式： 

由各處室主任及相關行政人員組成重補修輔導委員會。推動各項重補修業務，並定

期檢討，依檢討結果作為改進依據。 

四、實施對象： 

（一）學生各科目學業成績不及格或經補考以後仍不及格者，得申請重修。 

（二）轉科、轉學經抵免學分後，未修習之科目或學分數不足者，得申請重修。 

（三）修業三年仍未取得足夠畢業學分者（延修生）。 

五、編班方式： 

（一）開辦專班：同一年級同一科目，重補學生人數達 15人以上者，得編班教學，但

每班以不超過 40人為原則。 

（二）自學輔導：如無法安排實施編班或隨班上課時，得經教務處安排開設自學班，

協調老師以彈性時間，採個別或小組上課方式指導同學實施部分時段自學輔導。 

（三）隨班修讀：延修學生重修學分時，以不衝堂為原則，可隨同低年級同科目之班

級上課。 



六、辦理時間： 

以學期中為原則，必要時得於寒暑假實施。 

七、編班流程： 

（一）註冊組轉知實研組前一、二年重補修學生名單、科目。並列出各年級需重補修

之科目名稱及人數之清冊。 

（二）學生於名單公佈後一週內至教務處提出申請並繳回清冊，並由出納組製作繳費

三聯單。待繳費日期截止後、實研組彙整繳費完成名單，公告編班課表於教務

處公佈欄。 

（三）課表公告後，實研組統計各重修班名單並製成績冊、點名冊。 

（四）重修專班上課時間應有巡堂人員，由實研組製作巡堂人員登記表、重修班級教

室日誌（附件一）。 

（五）延修生申請重修，以隨班修讀及開設專班為主，不在畢業學年度暑假開設自學

輔導班；若時間及排課等因素無法隨班修讀之延修生，可參加下一學年度之重

修申請，其申請、開課等方式依本實施要點辦理。 

八、授課時數： 

（一）專班重修：每一學分授課最少 6節課，授課方式同日常教學。 

（二）自學輔導（自學班）：每一學分授課 3小時，授課方式同日常教學。授課時間外，

由各科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依發放之教學進度自行修讀，並於課程結束後，由

任課老師自訂時間舉行考試。 

（三）隨班修讀：延修學生在學期上課期間，於重修上課之日當天全天到校，作息時

間及生活教育規範與一般學生相同。 

（四）重修專班同一科目每天至多 4節；自學輔導同一科目每天至多 6節。 

九、教材內容： 

重修學分之教學內容，以教科書為主，課程範圍應包括全學年課程，但其教材內容、

份量、順序，得由任課教師做適當調整。 

十、師資安排： 

（一）重修班之任課教師，經各科教學研究會討論後推派，再由教務處聘請擔任為原

則。 

（二）擔任重修班之任課教師，不受教師兼代課最高時數之限制。 

十一、上課實施及管理： 



（一）重修專班： 

1.由任課教師按表上課。 

2.學生請假由任課教師核定。 

（二）自學班： 

1.重修第一天由指導老師審核學生之讀書計畫表並指定作業。 

2.學生依審核過之讀書計畫實施自學。 

（三）重補修上課期間請教官協助上下課上學交通、生活管理。 

十二、成績評量： 

（一）重修專班： 

1.暑期重補修學生之期中、期末考試各舉行一次，時間由任課教師自訂，考試

後試卷請繳至註冊組留存。 

2.期中考試佔 30%，期末考佔 30%，平時成績（含作業成績）佔 40%。 

（二）自學班：於各自學班最末節舉行集中測驗，教師可依學生指定作業之優劣、考

試成績進行評量，及格者授予學分。 

（三）重修期間學生缺課節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含)，不予成績評

量；其缺課節數不包括因公假、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

假、喪假或其他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者。 

十三、收費標準： 

（一）延修學生隨班重補修學分費，比照暑期重補修學分費繳納。 

（二）重補修學分費以學生自行付費為原則，其學分費以專班費用每生每節課四十元；

自學輔導每學分收費二百四十元計算。 

（三）原住民、殘障子女、僑生、離島生、低收入家庭之學生、功勳傷殘子女及符合

高中職免學費標準等已享有學雜費之優待補助者，其重修學分費不再補助。 

十四、任課教師注意事項： 

（一）協助擬定教材內容及編訂進度，以利於教學。 

（二）準時上、下課。 

（三）確實掌握上課學生人數。 

（四）加強學生平時考核，包含出缺席、學習情形、作業成績等相關事項列入學生成

績考核。 

（五）重修課程以重補修之原學期上課使用之教科書為範圍，教師得另行補充其他相

關資訊。 



（六）重修專班課程實施時，教務處應安排輪值巡堂人員巡堂；各重修專班置班長一

人，於第一節上課前至教務處向巡堂人員領取重修班級教室日誌給任課教師填

寫，於下課後交回教務處。 

（七）因事需調、代課請事先知會實研組。 

十五、自學班教師注意事項： 

（一）請於學生重修當日，審核學生之讀書計畫、指定作業並繳交期末測驗考卷。 

（二）教師依規定評量學生成績，並將成績冊繳交註冊組。 

十六、暑期重補修為補救教學重要之一環，視同正式上課，學生必須遵守

一切校規。各處、室應與平時一樣，本著教、訓、輔三合一之基本

理念及精神共同輔導暑修學生以增進學生適性學習，達成適性成長

為目標。 

十七、學生注意事項： 

（一）學生依據重（補）修、延修計畫提出申請，應依排課之課表上課，並遵守學生

上課之規定及出缺勤作業之辦法。 

（二）學生提出申請重補修、延修之後，除因公、喪假或重病住院，及辦理休學時其

申請之重補修班尚未開課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調班或退費。 

（三）暑期返校重修同學之生活規範，比照學期中規定，獎懲列入下學年德行評量核

算。 

（四）學生每學期申請重補修上限為 16學分，待重補修排課結束後，在未衝堂情況下，

學生如欲加修其他課程，可在期限內至教務處申請及繳費。(適用 104學年度以

後入學之學生) 

十八、經費支出： 

（一）重補修學分費以支付教師鐘點費用及教材、講義、行政等費用為主。 

（二）教師授課鐘點費，以每節課新臺幣四百元至五百五十元為原則，按收支平衡原

則訂定。 

（三）如排定重補修授課當日無學生出席，任課教師發給一節課鐘點費；該班每位學

生缺課節數達科目重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以上(含)，即通知任課教師及學生

該班重補修後續無須到場上課，學生成績評量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延修學生重修時，若任課教師利用上課日 8:00～16:00授課（早自修及午修，

不得授課），鐘點費為每節課新臺幣四百元。 



十九、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